	各位夥伴們，辛苦啦！您的權益，工會在意，請您不吝伸出雙手，擁抱工會！支持工會！


　　　同　意　書 
本人瞭解，工會的成立，就是要藉著團體協商的力量，維持或改善勞動條件，以保障黨工權益。 
本人也完全瞭解，現行工會法第十二條強制入會及中國國民黨產業工會章程第六條「凡任職中

國國民黨，除代表雇方行使管理權之各級業務行政主管人員外（指中央主任委員、省級書記長、縣級執行長以上），均為本會會員」之規定，為支持工會走向財務獨立自主，願意遵守民國九十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工會第一屆第三次會員代表大會之決議，將每年應繳納之經常會費新台幣一二００元，從民國九十二年起，委託黨部統一自本人薪俸項下代為扣繳。此致 
中國國民黨產業工會 
　 
　　　　                   立同意書人 
　　　　　　　                 姓名： 
　　　　　　　                 單位：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月　　日

